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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醫療資源集中北花蓮，花東快速公路是花東民眾的救命道路；二、可以縮短花東地區各鄉

鎮市的行車時間，降低農特產品運輸成本，促進產業活絡發展；三、可以讓遊客多元選擇慢遊

或一日遊，增加觀光遊憩態樣及發展；四、可以因應花東地區教育、行政、公務及訴訟之需。

簡而言之，闢建花東快速公路，可以翻轉花東弱勢地位，讓花東民眾有便捷、通暢、快速及安

全的公路往來。 

自交通部要求公路總局辦理花東快速公路可行性評估以來，花東民眾皆引頸期盼中央能善意

回應。在評估作業過程中，更有很多地方民意都臚列各項理由證明花東快速公路的興建確有其

重要性。 

爰請交通部要求公路總局應特別以花東觀點出發，從花東民眾的立場來看待花東快速公路的

必要性，更應將花東民眾一再重申的醫療、產業、觀光、生活等各項理由，特別納入花東快速

公路可行性評估期末報告之首要審查項目，逐一認真面對，避免以北部觀點、以車流標準、以

財務理由、以東部是鐵路為主、公路為輔的觀點來衡量花東交通需求，影響花東快速公路之興

建。 

提案人：鄭天財  陳歐珀  徐榛蔚 

連署人：顏寬恒  簡東明 

9、 

鑑於大客車只進口底盤，車體由廠商自由打造，但公路總局卻未作實際整車衝擊測試；為保

障大眾運輸安全，政府應就整車進口，或整車自製進行相關輔導。 

提案人：鄭寶清  趙正宇  葉宜津  蕭美琴  簡東明 

（進行協商） 

主席：關於公路法第六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部分，依交通部意見以建議條文通過，並增列補充說明

。臨時提案第 1 案為李委員鴻鈞等人提出，請問交通部有沒有意見？ 

林司長繼國：我們建議將第 4 行的文字修正為「建請教育部及交通部於 1 年內」。 

主席：好，半年改 1 年。 

蔣科長鎮宇：我們有跟提案的李鴻鈞委員辦公室確認，他這個案子最主要是剛才質詢的希望校車有

優先路權和安全配備，這部分可能要入法，所以可能還是交通部才有權處理。這是我們問過委

員辦公室的。 

主席：你們是要做文字修正嗎？ 

蔣科長鎮宇：沒有，我們是建議維持李鴻鈞委員提案原來的文字。 

主席：半年內？ 

蔣科長鎮宇：不是，就是「建請交通部會同教育部……」。 

主席：好。交通部，他們還是要你們當主體啦！ 

就這樣，但是讓你們改為 1 年啦！好，就按照李鴻鈞委員的提案，將半年改為 1 年。 

現在進行第 2 案，請問交通部有沒有意見？ 

范次長植谷：我們建議將倒數第 4 行「爰提案要求」的「要求」二字改為「建請」，並將後面的「


